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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京市监函〔2025〕18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机制砂和碎石；5预拌混凝土；6预拌砂浆。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bookmark: _Toc31083][bookmark: _Toc9266]1. 将标准名称更改为《机制砂和碎石应用技术规程》；
2. “术语”章节中，增加了碎石、再生粗骨料、复配砂、泥块含量等术语；
3. “机制砂和碎石”章节中，增加了碎石技术要求及进场检验规定，增加了机制砂和碎石表观密度的要求，增加了复配砂的要求与计算方法，进场检验项目增加了I类机制砂的片状颗粒含量、I类碎石的不规则颗粒含量；
4. “预拌混凝土”章节中，增加了高强混凝土、抗渗混凝土、抗冻融混凝土等不同类别混凝土对机制砂和碎石的要求，修改完善了铁尾矿特细砂在混凝土中应用的要求；
5. “预拌砂浆”章节中，增加了普通砂浆用机制砂的细度模数、最大粒径要求，增加了特种砂浆用机制砂的最大粒径要求。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并负责管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组织实施，并组织编制单位对本规程技术内容进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建筑大学（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1号，邮编：100044）。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市混凝土协会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市建筑节能与建筑材料管理事务中心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
北京住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京青年路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京铁建永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机械与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有限公司
中建西部建设集团第六(北京)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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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4264992][bookmark: _Toc1211][bookmark: _Toc30373][bookmark: _Toc16327][bookmark: _Toc2007][bookmark: _Toc28206][bookmark: _Toc26715]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资源、环境和技术经济政策，合理利用尾矿和建筑垃圾等废弃资源，推动绿色建材与低碳建筑发展，提高机制砂和碎石应用技术水平，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中采用机制砂和碎石进行混凝土和砂浆的制备、施工和质量检验。
1.0.3 建设工程中应用机制砂和碎石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412][bookmark: _Toc892][bookmark: _Toc374264993][bookmark: _Toc31434][bookmark: _Toc905][bookmark: _Toc5705][bookmark: _Toc18182]
2  术    语
2.0.1 [bookmark: _Toc1299][bookmark: _Toc29141][bookmark: OLE_LINK8]机制砂  manufactured sand
以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尾矿和开槽料等为原料，经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整形、筛分、粉控等工艺制成的，级配、粒形和石粉含量满足要求且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
注：机制砂不包括软质、风化的颗粒。
[bookmark: _Toc17139][bookmark: _Toc26447]2.0.2 碎石  crushed stone
天然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和开槽料经破碎、筛分等机械加工而成的，粒径大于4.75mm的岩石颗粒。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Toc32229][bookmark: _Toc10948][bookmark: OLE_LINK9]2.0.3 铁尾矿砂  iron tailings sand
铁矿石经磨细、分选后产生的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
[bookmark: _Toc5188][bookmark: _Toc2803][bookmark: OLE_LINK10]2.0.4 再生细骨料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不大于4.75mm的颗粒。
[bookmark: _Toc5958][bookmark: _Toc7581]2.0.5 再生粗骨料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4.75mm的颗粒。
[bookmark: _Toc9732][bookmark: _Toc30199][bookmark: OLE_LINK11]2.0.6 复配砂  mixed sand
由机制砂与天然砂或多种机制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砂。
[bookmark: _Toc32233][bookmark: _Toc6827]2.0.7 石粉含量  fine content
机制砂或复配砂中粒径小于75μm的颗粒含量。
[bookmark: _Toc13691][bookmark: _Toc10375]2.0.8 亚甲蓝(MB)值  methylene blue value
用于判定机制砂或复配砂吸附性能的指标。
2.0.9 泥块含量  clay lumps and friable particles content
砂中原粒径大于1.18mm，经水浸泡、淘洗等处理后小于0.60mm的颗粒含量。


[bookmark: _Toc16639][bookmark: _Toc20864][bookmark: _Toc13969][bookmark: _Toc374264994][bookmark: _Toc4649][bookmark: _Toc13934]3  基本规定
3.0.1 机制砂和碎石的应用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北京市与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等相关的标准、规范。
3.0.2 机制砂和碎石及其制备的混凝土、砂浆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3.0.3 湿法制备的机制砂应用时应考虑絮凝剂对混凝土、砂浆生产的影响。
[bookmark: _Toc18218]3.0.4 钢渣及含有钢渣的骨料不得用于结构混凝土。
[bookmark: _Toc128]3.0.5 复配砂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应按机制砂执行。



[bookmark: _Toc20366][bookmark: _Toc5506][bookmark: _Toc7851][bookmark: _Toc374264995][bookmark: _Toc24329][bookmark: _Toc285][bookmark: _Toc12591]4  机制砂和碎石
[bookmark: _Toc30375][bookmark: _Toc374264996][bookmark: _Toc3][bookmark: _Toc31024][bookmark: _Toc4192][bookmark: _Toc1801][bookmark: _Toc6901]4.1  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4.1.1 机制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的规定，铁尾矿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铁尾矿砂》GB/T 31288的规定，再生细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规定。
4.1.2 碎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的规定。
4.1.3 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4.1.4 机制砂和碎石的表观密度不宜大于3000kg/m3。
[bookmark: _Toc15635][bookmark: _Toc16585][bookmark: _Toc30705][bookmark: _Toc374264997][bookmark: _Toc4807][bookmark: _Toc18769][bookmark: _Toc9419]4.2  进场检验
4.2.1 机制砂和碎石进场时，应按规定验收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按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DB11/T 385进行复试检验。
[bookmark: OLE_LINK12]4.2.2 机制砂的复试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石粉含量（含亚甲蓝MB值）、泥块含量、表观密度，I类机制砂复试检验项目还应包括片状颗粒含量，再生细骨料复试检验项目还应包括再生胶砂需水量比。
4.2.3 碎石的复试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针片状颗粒含量、表观密度，I类碎石复试检验项目还应包括不规则颗粒含量。
4.2.4 同厂家、同规格的机制砂和碎石不超过600t或400m3为一检验批。当同厂家、同规格的机制砂和碎石连续进场且质量稳定时，每周检验不应少于一次。

[bookmark: _Toc2748][bookmark: _Toc276108775][bookmark: _Toc8080][bookmark: _Toc27692][bookmark: _Toc374264999][bookmark: _Toc10337]

[bookmark: _Toc28454][bookmark: _Toc14097]5  预拌混凝土
[bookmark: _Toc13395][bookmark: _Toc374265000][bookmark: _Toc29026][bookmark: _Toc15588][bookmark: _Toc15205][bookmark: _Toc5254][bookmark: _Toc1339][bookmark: _Toc276108776]5.1  一般规定
5.1.1 符合本规程4.1规定的机制砂和碎石可直接用于制备预拌混凝土。
5.1.2 碎石宜通过二级或多粒级的掺配优化级配。
5.1.3 结构混凝土用机制砂和碎石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的有关规定。
5.1.4 高强混凝土用机制砂的片状颗粒含量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14684中I类机制砂的规定；高强混凝土用碎石的压碎指标值、不规则颗粒含量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14685中I类碎石的规定。
5.1.5 抗渗混凝土、抗冻融混凝土、泵送混凝土、大体积混凝土用机制砂和碎石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规定。
5.1.6 冬施混凝土用机制砂和碎石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的规定。
5.1.7 超高性能混凝土用机制砂和碎石每个粒级的超径和逊径颗粒含量不宜大于5%；机制砂除级配外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中Ⅰ类砂的规定，且亚甲蓝值不应大于1.0；碎石除级配外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中Ⅰ类碎石的规定。
5.1.8 再生骨料不得用于配制预应力混凝土。
[bookmark: _Toc4929]5.2  复配砂
[bookmark: _Toc103][bookmark: _Toc374265001][bookmark: _Toc16454][bookmark: _Toc20841][bookmark: _Toc23997][bookmark: _Toc28529]5.2.1 当机制砂的颗粒级配不满足本规程4.1的规定时，可将机制砂与天然砂或多种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备成复配砂，复配砂的颗粒级配满足本规程4.1的规定可用于制备混凝土。
5.2.2 制备复配砂时，宜按照式5.2.2-1计算机制砂或天然砂的区间粒级的占比，按照式5.2.2-2迭代求解，当满足条件式5.2.2-3时停止迭代，得到各类机制砂或天然砂的复配用量。
                       （5.2.2-1）
式中：
——选取的机制砂或天然砂的种类数；
——号机制砂或天然砂在号筛孔上的分计筛余；
——号机制砂或天然砂的用量；
——目标复配砂在号筛孔上的分计筛余。
             （5.2.2-2）
[bookmark: OLE_LINK3]式中：
——迭代步骤；
——号筛孔上最大的分计筛余值。
                      （5.2.2-3）
式中：
——相对误差，取0.001。
5.2.3 应按照迭代求得的各类机制砂或天然砂的复配用量进行计量复配，测试复配砂分计筛余，验证是否符合本规程4.1的规定；当验证结果不合格时，可适当调整复配砂的目标颗粒级配，直至符合本规程4.1的规定。
[bookmark: _Toc5612]5.3  配合比设计
5.3.1 应根据原材料性能、设计强度等级、耐久性以及施工工艺对工作性的要求，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进行配合比设计，宜用体积法计算。当采用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的规定进行配合比设计。特种混凝土应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配合比设计。
5.3.2 铁尾矿细砂、特细砂不宜单独使用制备预拌混凝土。
5.3.3 采用铁尾矿特细砂制备混凝土时，复配砂中铁尾矿特细砂的质量比例宜按表5.3.3控制，细度模数低的取下限；C50及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不宜采用铁尾矿特细砂。
表5.3.3 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中铁尾矿特细砂比例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C25～C30
	C35～C45

	铁尾矿特细砂比例/%
	30～60
	20～50
	10～40


5.3.4 表观密度大于2800kg/m3以上的机制砂宜与天然砂混合使用。
5.3.5 对于有抗冻融、抗渗、抗氯离子、抗硫酸盐侵蚀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的规定。
5.3.6 大体积、超长结构等部位抗裂性能要求较高的混凝土，宜选用5mm~31.5mm的连续级配碎石，含泥量不应大于1%；宜选用细度模数大于2.3的中粗砂，含泥量不应大于3%，并通过混凝土抗裂性和早期收缩性能试验优化配合比。
5.3.7 当机制砂和碎石的品种发生变化或质量存在较大波动，或停产超过3个月，应重新进行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
[bookmark: _Toc28423][bookmark: _Toc6422][bookmark: _Toc13925][bookmark: _Toc27642][bookmark: _Toc13432][bookmark: _Toc28012][bookmark: _Toc374265002]5.4  制备和运输
5.4.1 混凝土的原材料储存、计量及混凝土的搅拌、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DB11/T 385、《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规程》DB11/T 642的规定。
5.4.2 宜在混凝土制备过程中完成复配砂的配制，并应适当延长混凝土的搅拌时间。
[bookmark: _Toc17469][bookmark: _Toc16093][bookmark: _Toc13321][bookmark: _Toc18573][bookmark: _Toc374265003][bookmark: _Toc28817][bookmark: _Toc8323]5.5  浇筑和养护
5.5.1 混凝土的浇筑、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规定。
5.5.2 冬期施工期间，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DB11/T 385的规定进行养护。
[bookmark: _Toc20447][bookmark: _Toc374265004][bookmark: _Toc27940][bookmark: _Toc30296][bookmark: _Toc21877][bookmark: _Toc28081][bookmark: _Toc22665]5.6  质量检验与评定
5.6.1 混凝土的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预拌混凝土》GB/T 14902的规定。
5.6.2 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的规定。
5.6.3 混凝土硬化后的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的规定。
5.6.4 混凝土硬化后的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和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的规定。
[bookmark: _Toc276108782][bookmark: _Toc374265005][bookmark: _Toc32679][bookmark: _Toc26924][bookmark: _Toc24215][bookmark: _Toc13335][bookmark: _Toc1278][bookmark: _Toc7055]
6  预拌砂浆
[bookmark: _Toc19060][bookmark: _Toc20555][bookmark: _Toc374265006][bookmark: _Toc12137][bookmark: _Toc8268][bookmark: _Toc11869][bookmark: _Toc13765]6.1 一般规定
6.1.1 再生细骨料和含有再生细骨料的复配砂制备的地面砂浆不宜用于地面面层。
6.1.2 不同种类的机制砂应分仓堆放。
6.1.3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应保持稳定。
[bookmark: _Toc20890][bookmark: _Toc18358][bookmark: _Toc18598][bookmark: _Toc9491][bookmark: _Toc31326][bookmark: _Toc21889][bookmark: _Toc374265009]6.2 配合比设计
6.2.1 普通砂浆配合比设计中的试配强度宜按现行行业标准《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的规定确定；采用再生细骨料制备砂浆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进行配合比设计。
6.2.2 预拌砂浆用机制砂宜使用分级机制砂复配。
6.2.3 配制普通砂浆时，机制砂和复配砂的颗粒级配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的规定，其中，抹灰砂浆用砂的细度模数宜为2.4±0.2，砌筑砂浆用砂的细度模数宜为2.8±0.2，地面砂浆用砂的细度模数宜为3.2±0.2。
6.2.4 普通砂浆用机制砂的最大粒径宜符合表6.2.4的规定。
表6.2.4 普通砂浆用机制砂的最大粒径
	砂浆种类
	最大粒径/mm

	普通砌筑砂浆、普通地面砂浆、普通地面防水砂浆
	4.75

	普通抹灰砂浆
	3.00


6.2.5 特种砂浆用机制砂的最大粒径宜符合表6.2.5的规定。
表6.2.5 特种砂浆用机制砂的最大粒径
	砂浆种类
	最大粒径/mm

	水泥基灌浆砂浆
	4.75


	加气混凝土用抹灰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3.00

	机喷抹灰砂浆
	2.36

	薄层砌筑砂浆、加气混凝土用砌筑砂浆、薄层抹灰砂浆、粘结砂浆、抹灰石膏、自流平砂浆

	1.18

	外保温用抹面砂浆、界面砂浆
	0.60


[bookmark: _Toc6770][bookmark: _Toc17182][bookmark: _Toc18391][bookmark: _Toc17574][bookmark: _Toc2358][bookmark: _Toc9496]6.3 制备和施工
6.3.1 预拌砂浆的制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规定。
6.3.2 预拌砂浆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DB11/T 696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705][bookmark: _Toc20559][bookmark: _Toc16439][bookmark: _Toc26414][bookmark: _Toc5692][bookmark: _Toc11230]6.4 质量检验
6.4.1 预拌砂浆的性能及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规定
6.4.2 预拌砂浆进场复验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DB11/T 696的规定。
6.4.3 当预拌砂浆用于建筑砌体结构时，其质量检验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的规定。

[bookmark: _Toc24982][bookmark: _Toc10326][bookmark: _Toc374265010][bookmark: _Toc4200]

[bookmark: _Toc11610][bookmark: _Toc14798][bookmark: _Toc24236]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374265011][bookmark: _Toc21543][bookmark: _Toc25475][bookmark: _Toc29060][bookmark: _Toc17448][bookmark: _Toc30107][bookmark: _Toc13027]引用标准名录
[bookmark: OLE_LINK17]1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
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
3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4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5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6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164
7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9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T 50476
1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11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
12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
13 《建设用砂》                                                 GB/T 14684
14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685
15 《预拌混凝土》                                                GB/T 14902
1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6
1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 25177
18 《预拌砂浆》                                                  GB/T 25181
19 《铁尾矿砂》                                                  GB/T 31288
20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
21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98
22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 104
23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T 193
24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40
25 《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                                   DB11/T 385
26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规程》                               DB11/T 642
27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DB11/T 696




北京市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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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manufactured sand and crushed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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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39]1  总    则
1.0.1 本规程对机制砂和碎石在混凝土和砂浆中应用的技术规定有利于混凝土、砂浆的质量提升，可促进绿色建材与低碳建筑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bookmark: _Toc23056]1.0.2 本条规定了规程的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7446]2  术    语
2.0.1 机制砂是指由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尾矿或开槽料等为原料，经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整形、筛分、粉控等工艺加工而成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为保证机制砂的质量，确保工程安全性，制备机制砂前，必须对其原料进行除土处理。不包括利用钢渣等工业废渣生产的细骨料。
2.0.2 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碎石、卵石》GB/T 14685对碎石进行了定义，碎石为天然岩石、卵石或矿山废石经破碎、筛分等机械加工而成的，粒径大于4.75mm的岩石颗粒。不包括利用钢渣等工业废渣生产的粗骨料。
2.0.3 铁尾矿砂特指利用铁矿石或铁矿山尾矿经磨细、分选后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一般来讲，尾矿砂相对于其他机制砂相对较细。对北京地区存在的其他类别尾矿砂，如钼尾矿砂，经试验验证，采用其配制的混凝土、砂浆等产品的物理力学性能符合标准要求，且不会有环境风险的条件下参考铁尾矿砂应用。
2.0.4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和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对再生细骨料进行了定义，再生细骨料是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不大于4.75mm的颗粒。
2.0.5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和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对再生粗骨料进行了定义，再生粗骨料是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粒径大于4.75mm的颗粒。
2.0.6 复配砂是指天然砂和机制砂或者多种机制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砂。在混凝土和砂浆实际生产时，往往会从级配、性能等方面考虑选择使用复配砂。
2.0.7 一般情况下，天然砂和机制砂中小于75μm颗粒的组成是有区别的。为明确这种区别，天然砂中小于75μm的颗粒称为泥，机制砂中小于75μm的颗粒称为石粉。石粉是机制砂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质，为明确其含量与含泥量的区别，特予以定义。
2.0.8 亚甲蓝(MB)值能够区分机制砂中的泥与石粉，以及判定石粉中是否存在黏土类矿物，其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制砂需水量。



[bookmark: _Toc31012]3  基本规定
3.0.1 用机制砂和碎石制备混凝土、砂浆时，机制砂和碎石的各项性能指标需满足其所制备的混凝土、砂浆对骨料的性能要求。
3.0.2 为保证机制砂和碎石在建筑工程的应用不对人体、生物、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其放射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3.0.3 湿法生产机制砂所用的絮凝剂对混凝土的性能特别是对工作性能影响明显，因此需考虑絮凝剂对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生产的影响。
3.0.4 钢渣是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其成分复杂，包含游离氧化钙（f-CaO）、游离氧化镁（f-MgO）等活性成分，易引起混凝土膨胀、开裂、剥落等，严重影响结构安全和耐久性。为保障结构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长期性能，做出本条规定。
3.0.5 实践中复配砂的组成以机制砂为主，复配砂是多种砂的混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规定混合砂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按机制砂执行，因此本规程做出本条规定。


[bookmark: _Toc5545]4  机制砂和碎石
[bookmark: _Toc3546]4.1  技术要求
4.1.1~4.1.3 规定了机制砂、铁尾矿砂、碎石、再生骨料的技术要求。
4.1.4 调研发现部分机制砂和碎石表观密度大于3000kg/m3，明显高于一般机制砂和碎石的表观密度（通常在2600-2750kg/m³左右），若采用此类机制砂和碎石配制混凝土，混凝土容重明显增加，从而增加结构自重，影响结构抗震性能和结构耐久性，同时限制表观密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钢渣等高密度物料的不当掺入。钢渣的密度通常远高于普通岩石制成的机制砂和碎石，一般在3000kg/m³以上，甚至可达3500kg/m³左右，因此本条对机制砂和碎石的表观密度进行规定。
[bookmark: _Toc6650]4.2  进场检验
4.2.1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和碎石的进场质量证明文件、复试检验等要求。
4.2.2~4.2.3 在满足各类机制砂和碎石现行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取样、缩分、检验、结果计算等方法规定，且检验结果比对偏差符合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推荐机制砂和碎石进场复试检验逐步推广使用智能化检验设备。



[bookmark: _Toc15790]5  预拌混凝土
[bookmark: _Toc18374]5.1  一般规定
5.1.2 混凝土用碎石采用二级或多粒级掺配，可以优化级配，减少骨料间的空隙，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和强度。单一粒级的碎石在混凝土中易形成较大空隙，增加水泥浆体的填充量，不仅浪费材料，还可能影响混凝土的耐久性。通过将不同粒级的碎石按一定比例混合，可使骨料颗粒相互填充，形成更紧密的结构。例如，将5-10mm粒级的碎石与10-20mm粒级的碎石合理掺配，可有效降低骨料的空隙率，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和抗渗性。掺配比例需根据碎石的粒径分布、混凝土的设计强度和施工要求等通过试验确定，以达到最佳的骨料级配效果。
5.1.3 结构混凝土用机制砂和碎石的性能指标除满足相关产品标准以外，还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的规定。
5.1.4 研究与实践机制砂和碎石的粒形对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影响较大，特别是对高强混凝土。另外良好的粒形也可以避免碎石不因压力作用而过早破碎，从而利于混凝土的强度、均匀性和耐久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已将机制砂片状颗粒含量、碎石不规则颗粒含量作为I类砂石的技术指标。压碎指标值是衡量碎石抵抗压碎能力的关键指标，高强混凝土内部应力分布复杂且较大，碎石须具备足够强度来承受这些应力。因此本条做出了高强混凝土用机制砂的片状颗粒含量、碎石的压碎指标值及不规则颗粒含量进行了规定。
5.1.7 超高性能混凝土一般基于最大堆积密度理论进行设计，其组成材料由不同粒径颗粒以最佳比例形成最紧密堆积。不同粒径的碎石和机制砂按特定范围组合，能形成紧密堆积结构。例如，大粒径碎石（9.50mm-16.0mm、4.75mm-9.50mm）提供骨架支撑，中粒径（2.36mm-4.75mm、1.18mm-2.36mm）填充大颗粒间隙，小粒径（0.60mm-1.18mm、0.30mm-0.60mm、0.15mm-0.30mm、0.15mm以下）填充剩余空隙。这种级配使混凝土内部孔隙率极低，进而提高密实度和强度。超径指骨料粒径超过规定粒级上限的部分，逊径指骨料粒径小于规定粒级下限的部分，超径颗粒会破坏级配平衡，导致混凝土内部出现较大孔隙或应力集中；逊径颗粒过多则会使浆体用量增加，影响经济性和性能稳定性，将两者含量控制在5%以内，可确保混凝土性能的均匀性和可靠性。同时对于机制砂和碎石的性能也提出了达到国家标准中Ⅰ类的较高要求，以保证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质量。
5.1.8 基于再生骨料的特性，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规定再生骨料不得用于配制预应力混凝土。
[bookmark: _Toc8600]5.2  复配砂
5.2.1 当机制砂的颗粒级配不符合规程4.1要求时，单纯依靠调整配合比可能难以有效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和力学性能。此时，将机制砂与天然砂等多种砂进行掺配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合理调整掺配比例，可使砂的颗粒级配更趋合理，既能弥补机制砂级配不良的问题，又能利用天然砂或其他砂的特性，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密实度等性能。
5.2.2 本条给出了复配砂中各类砂用量的计算方法
[bookmark: _Toc25798]5.3  配合比设计
5.3.1 体积法基于混凝土拌合物各组成材料体积之和等于1立方米的原则，通过测定水泥、矿物掺合料、骨料、水等原材料的密度，精确计算各材料用量，能更准确地反映混凝土的实际体积组成。体积法计算公式综合考虑了各材料的体积贡献，与质量法相比，体积法无需假定混凝土拌合物的固定质量，可有效避免因原材料密度变化（如掺加矿物掺合料、外加剂等）导致的计算误差，尤其适用于现代混凝土中材料组成复杂、密度变化较大的情况。
5.3.2 铁尾矿细砂和特细砂的比表面积较大，与水泥浆体的接触面积大，需水量相对较高。单独使用时，为满足工作性要求，需增加用水量，这可能导致混凝土的水胶比增大，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收缩较大，单独使用时更容易产生收缩裂缝，同时还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因此，为保证混凝土的性能和质量，铁尾矿细砂和特细砂与机制砂、天然砂等其他细骨料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通过调整级配和配合比，优化混凝土的工作性、强度和耐久性。铁尾矿细砂制备混凝土时，混凝土用水量一般会增加，增加量通过试验确定；铁尾矿特细砂占总砂质量的比例高于40%时，胶凝材料总量一般也需增加，增加量由试验确定。
5.3.3 铁尾矿特细砂颗粒较细，比表面积大，若在复配砂中占比过高，会使混凝土需水量大幅增加，导致混凝土工作性变差，如出现流动性不足、粘聚性差、易离析泌水等问题。同时，过多的铁尾矿特细砂可能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发展和耐久性，且不具备较好的经济性。结合北京市的工程实际情况，对不同强度等级范围的混凝土中铁尾矿特细砂使用比例做了规定，细度模数低的按下限取值。铁尾矿特细砂由于颗粒细，与水泥浆体的粘结面积大，但颗粒间的摩擦力也较大，在混凝土硬化过程中，可能会影响水泥的水化反应进程和混凝土内部结构的致密性，导致混凝土强度增长缓慢，难以达到C50及以上的高强度要求。
5.3.4 实践中存在较多表观密度大于2800kg/m3以上的机制砂，与天然砂混合使用，可以利用天然砂颗粒级配相对合理、表面相对光滑的特点，改善砂的整体级配，降低砂的空隙率，从而提高混凝土或砂浆的和易性、密实性和强度。因此，从优化材料性能和施工性能的角度考虑，表观密度大于2800kg/m³的机制砂与天然砂混合使用，混合比例通过试验确定。
5.2.6 大体积、超长结构等部位所用混凝土，由于其体积较大、约束条件复杂，且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易受到温度变化、湿度变化、自收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抗裂性能要求较高。若混凝土的抗裂性能不足，容易出现裂缝，不仅会影响结构的外观质量，还可能导致渗漏、钢筋锈蚀等问题，降低结构耐久性和安全性。通过混凝土抗裂性和早期收缩性能试验，可以准确评估混凝土在不同条件下的抗裂能力和收缩特性，为配合比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16001]5.4  制备和运输
5.4.2 为提高生产效率，通常在制备过程中对砂进行复配，适当延长预拌混凝土的搅拌时间利于混合均匀。

[bookmark: _Toc18415]5.5  浇筑和养护

本节规定了混凝土的浇筑、养护等要求。

[bookmark: _Toc9846]5.6  质量检验与评定
本节规定了混凝土质量检验、拌合物性能及硬化后性能的性能试验方法及检验评定等要求。
[bookmark: _Toc7775]
6  预拌砂浆
[bookmark: _Toc12374]6.1 一般规定
6.1.1 再生细骨料里含有由废弃砖、瓦、砂浆等的细颗粒，耐磨性较差、吸水率较大。
6.1.2 不同种类和粒级的机制砂在颗粒级配、石粉含量、亚甲蓝值等技术指标上存在差异。若混合堆放，可能导致砂的性能不稳定，影响混凝土或砂浆的和易性、强度、耐久性等性能。分仓堆放可确保每种砂的特性得以保持，便于按需求精准选用，保证工程质量。
6.1.3 石粉含量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砂浆配合比设计和性能，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标准，均要求对机制砂的石粉含量进行定期检验，因此需严格控制。
[bookmark: _Toc12492]6.2 配合比设计
6.2.2 分级机制砂复配可以根据具体砂浆品种和用途的需求，灵活调整机制砂的级配和性能，研究与实践发现采用分级机制砂配制砂浆，不仅能够节约胶凝材料用量，而且能够提高砂浆的各项性能。
6.2.3 砂的颗粒分布合理，既能满足砂浆的和易性要求，又能保证砂浆的强度和耐久性。抹灰砂浆：细度模数2.4±0.2（中砂范围），该细度模数的砂颗粒较细，能更好地填充墙面基层的微小孔隙，提高砂浆与基层的粘结力，同时保证抹灰层的平整度和光滑度，减少开裂风险。砌筑砂浆：细度模数2.8±0.2（中粗砂范围），较粗的砂颗粒可增加砂浆的保水性和粘聚性，有利于砌筑过程中砂浆的涂抹和砖块的固定，同时提高砌体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地面砂浆：细度模数3.2±0.2（粗砂范围），粗砂颗粒能提供更好的耐磨性和抗压强度，适用于地面等承受较大荷载的部位，可有效抵抗地面的摩擦和冲击作用。细度模数的允许偏差（±0.2）是考虑到实际生产中砂的颗粒级配可能存在一定波动。在该范围内，砂的性能仍能满足相应砂浆的使用要求，既保证了砂浆的质量稳定性，又兼顾了生产的可行性和经济性。本条对不同用途砂浆用砂的具体细度模数范围规定，能够为工程实践提供了更直接的指导。
6.2.4 普通砌筑砂浆、普通地面砂浆、普通地面防水砂浆通常用于结构砌筑、地面找平或防水层施工等场景，对砂浆的强度和密实性要求较高，允许骨料最大粒径为4.75mm，可保证砂浆在满足强度要求的同时，具有较好的和易性和填充性，便于施工操作，且能有效填充砌体缝隙或地面基层的不平整处，形成均匀、密实的砂浆层。抹灰砂浆需附着于墙面或顶棚表面，要求具有良好的粘结性和施工性，骨料最大粒径限制为3.00mm，可使砂浆在涂抹过程中更易铺展、压实，减少空鼓、开裂风险。
6.2.5 本条明确了不同类型砂浆中骨料最大粒径的限制要求，旨在确保砂浆的性能与适用场景相匹配，兼顾施工操作性、力学性能及耐久性等多方面需求。机制砂最大粒径限制为3.00mm，可使砂浆在涂抹过程中更易铺展、压实，减少空鼓、开裂风险，尤其适用于加气混凝土等轻质砌体表面，能更好地适应基层的孔隙结构，增强粘结效果。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在此粒径限制下，可保证防水层的致密性和抗渗性。薄层砌筑砂浆、加气混凝土用砌筑砂浆、薄层抹灰砂浆、粘结砂浆、抹灰石膏、自流平砂浆等砂浆多用于薄层施工或对平整度、粘结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机制砂最大粒径控制在1.18mm，可使砂浆在薄层状态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和粘结性，确保砂浆与基层或瓷砖等材料紧密粘结，减少因骨料粒径过大导致的粘结不牢或表面不平整问题。外保温用抹面砂浆、界面砂浆外保温系统的抹面砂浆和界面砂浆对粘结性能和表面平整度要求极高，机制砂最大粒径限定为0.60mm，可使砂浆在薄层施工时形成光滑、均匀的表面，增强与保温板或基层的粘结力，同时减少因骨料颗粒过大造成的表面缺陷，有利于后续饰面层的施工和整体保温系统的耐久性。综上，不同砂浆类型根据其使用功能和施工要求，对机制砂最大粒径进行合理限制，是确保砂浆性能和工程质量的关键措施。施工中根据具体工程需求选择合适的砂浆品种和骨料粒径。
[bookmark: _Toc25101]6.3 制备和施工
[bookmark: _Toc30033]本节规定了砂浆的制备、施工等要求。
6.4 质量检验
本节规定了砂浆的性能及试验方法、进场复验及质量检验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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